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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号案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议

融资租赁公司认为
：“双租赁”交易属于典型的转租赁型融资租赁交易，并被相关法律法规及司
法解释明确认可为融资租赁交易的一种。多重买卖型转租赁仍应被认定为融资
租赁法律关系，即融资租赁关系中的出租人，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取得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之租赁物的所有权后，又基于该等租赁物与其他融资租赁公
司签订售后回租合同，在此等售后回租法律关系中，存在有两个融资租赁公司
，即前一个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出租人，成为了该售后回租法律关系下的承租
人，而售后回租法律关系中的出租人，则系新出租人。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
条[2]
规定，除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约定认定外，还应结合个案中标的
物的性质、价值和租金的构成等因素，综合认定是否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首先，虽然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签订了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但合同项下的租赁
物系前手融资租赁公司与实际承租人形成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中所涉租
赁物，租赁物的购买资金来源于前手融资租赁公司，与后手融资租赁公司无涉
；其次，租赁物由实际承租人占有、使用，后手融资租赁公司在签订案涉租赁
合同时即明确知晓前手融资租赁公司并无融物需求，而仅有融资需求。因此，
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通过签订租赁合同达到融资目的，偏离了融资租赁的
本质，故案涉合同虽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其实质应为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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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法院认为：
“多重买卖型转租赁”或“双租赁”模式系目前实务中有些融资租赁公司“创
新”出的，其中一种交易形式为出租人以直租或售后回租的方式将租赁物租给
底层实际承租人，之后出租人再用该租赁物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出售给最终出租
人并租回。在此种交易模式下，前一个交易在设立时，交易双方(第一次出租人
和底层实际承租人)之间虽然成立融资租赁关系，但在后一个交易成立后，第一
次出租人(转租人)将其自身对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了最终出租人，而非转让
购买租赁物的买卖合同。最终出租人并不是按照承租人的要求向供货商购买租
赁物而后出租。故第一次出租人与前一个交易中的底层实际承租人之间的融资
租赁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出租人(转租人)已经不是租赁物
的所有权人。

虽然第一次出租人和底层实际承租人在前一个交易中成立融资租赁关系，而且
双方实质上也确实进行了融资和融物，但在“多重买卖型转租赁”或“双租赁
”发生后，第一次出租人(转租人)已经丧失或实际上未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原有的融资租赁合同要素已经发生变化，第一次出租人(转租人)已不能再继续
以融资租赁合同成立时的出租人身份和条件来履行合同，而只能以后一个融资
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身份将其具有使用权的租赁物租赁给底层实际承租人使用
，得以继续维持租赁状态。

因此，最终出租人与第一次出租人之间貌似是在继续履行前一个融资租赁合同
，但前一个融资租赁关系从形式上看已与法律规定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完全
相符；而后一个交易的模式与前述“转租赁”的概念及相关规定明显不符，其
实质亦不属于上述法规中规定的业务模式，更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融资租赁
性质。

故所谓“多重买卖型转租赁”或“双租赁”的实质是两层独立的售后回租业务
的嵌套，特别是第二层售后回租交易(即后一个交易模式)与真实售后回租的制
度基础根本不符，缺乏融物属性，最终出租人与第一次出租人(转租人)之间回
租租赁物的目的已不在于继续使用租赁物，而只是在于借助租赁物这一在形式
上真实存在的物，以售后回租为名，行借款之实。因此，后一个交易模式的性
质依法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

该案例认为所谓的“双租赁”实质就是两层独立的租赁业务嵌套，与法律规定
的“转租赁”业务不符，无法体现融物属性，实质是以售后回租为名行资金融
通，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应当认定为借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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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租赁”业务

1、法律法规、监管规则未规定“双租赁”的业务模式

根据融资租赁实务，“双租赁”业务模式为出租人以直租或售后回租的方式将
租赁物租给底层实际承租人，之后出租人再用该租赁物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出售
给最终出租人并租回。“双租赁”业务的显著特征是存在两层嵌套的融资租赁
合同关系。前手交易中的出租人是后手交易的承租人，且后手交易不影响前手
交易中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实际占有和使用。

2、“双租赁”业务合规性分析

如单独审查前手或后手交易，两次交易形式要件上均能满足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前手、后手相关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确认前手、后手交易系融资租
赁法律关系。

但一旦对两层融资租赁合同进行穿透式审查，前手出租人在后手交易后，已不
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也不占有、使用租赁物，其基于所有权人出租租赁物的
身份发生变化。纵然有前手承租人的书面同意或承诺，前手出租人也只能是在
形式上继续履行前手合同，实际上履行要素已与交易达成时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的要素有了明显差异。因此，所谓的两层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嵌套实际上无法达
到预设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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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双租赁”业务多是融资租赁公司将存量的融资租赁项目转让给另一
家融资租赁公司的方式，以便优化现金流或解决客户集中问题。鉴于目前的监
管要求及裁判尺度，融资公司可通过“租赁资产转让”等方式化解存量业务。
当然，资产转让和租赁业务在操作流程、监管要求上差别很大，尤其对于国资
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而言，资产转让程序相当繁琐。

3、“双租赁”业务的合规风险

第一，可能被认定为“拆借”或“变相拆借”

一旦两层融资法律关系被穿透，实质认定为资金融通，该种流通方式很有可能
会被认定为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的“拆借”和“变相拆借”，这是违规业务，除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被认定外，融资租赁公司还将会面临监管处罚。

第二，后手交易合同无效的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
修正)》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如后手交易中的融资租赁公司将
金融机构的贷款予以拆借，还有可能面临合同无效的风险。

在万众创新的大时代背景下，司法裁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各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鼓励金融创新，但融资租赁公司在设计业务模式时不能仅局限在
单笔交易的合同约定或形式审查，应当理解司法机关“穿透式”审查的裁判思
路，实质重于形式，提高自身的合规意识。

【注释】

1.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
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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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
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
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
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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